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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108 年第 2 次「履順專案座談會」 

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 年 9月 9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

地點：本府永華行政中心 6樓簡報室 

主席：王副秘書長揚智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嚴盈茹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長官來賓致詞: 

市長致詞： 

臺南地檢署林檢察長、蔡檢察官、王副秘書長、詹處

長、各位同仁及各位業界的朋友，大家好。 

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臺南地檢署林檢察長、蔡檢察官

及各位好朋友一起來參加座談會，「履順專案座談會」，顧

名思義就是希望市府採購案件能履約順利，其中包含幾個

重點，首先是民事上的關係，希望市政府與承包商在合約

關係上落實各自權利義務，第二個部分是大家所關注的發

包作業，如何順利執行及兼顧公正、透明、廉能。實務

上，一些公共工程發包，時常會遇到人情世故的壓力，但

仍須維持基本的立場。尤其，涉及公權力的行使，無論是

政務官或事務官，公正不二非常重要，請各局處及施工查

核小組能引以為戒，讓臺南市政府的各項工程做到百分之

百公正透明，同時也懇請各事業單位及各位貴賓、業界朋

友，一起協助臺南市政府把關公共工程，做到公正、透

明、廉能。 

最後，希望大家透過座談會交流，把彼此心中的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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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實際做法溝通清楚，避免執行發生偏差而衍生司法案

件，謝謝各位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。 

臺南地檢署林檢察長錦村致詞: 

黃市長、與會各局處首長、主管、企業界的朋友以及 

市府其他同仁，大家好。 

臺南地檢署與臺南市政府合作「履順專案計畫」，希

望透過法律規範的宣導，協助各位廠商排除履約過程中碰

到的問題，並藉由溝通與交換意見，讓公共工程如期如質

履約。今天特別安排實務經驗非常豐富的蔡明達檢察官來

主講「企業誠信與法治觀念」，以案例宣導公共工程通案

性問題，期望能夠幫助市府與得標廠商，在公共工程履約

過程有所參考。廠商的競爭力最主要來自品質與效率，因

公共工程攸關市民生活，除依規定的合理利潤外，也應重

視品質，如此才能使臺南成為幸福與競爭力的標竿城市。

祝今天的座談會能夠圓滿結束，也祝大家能夠履約順利成

功，謝謝。 

貳、 主席：王副秘書長揚智主持會議: 

謝謝市長與檢察長的致詞與勉勵，接下來的議程由蔡

明達檢察官跟各位分享「企業誠信與法治觀念」，從業者

的角度討論誠信與法治的重要性，在公共工程履約過程

中，除遵守政府法令外，亦能兼顧企業的社會責任，如期

如質完成標案，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蔡檢察官。 

一、專題報告： 

「企業誠信與法治觀念」-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蔡檢察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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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達(內容略)。 

主席： 

謝謝檢察官精采的演說，剛才有提到政府有公權力，

企業有影響力，其中談到廉能政府是有秩序的社會，法治

面是必要的要素，道德面更是重要核心價值。我歸納為三

個重點跟大家分享，法治面是讓你「不能貪」，沒有空隙

可以鑽，沒辦法上下其手；再者就是「不敢貪」，貪了會

受到應有的懲罰。最高層次是「不願貪」，不願貪是每個

人必需要有的內在核心價值，而這個核心價值就是「君子

愛財，取之有道」。最後謝謝檢察官，接下來進行下個議

程。 

二、意見溝通交流： 

長達營造有限公司書面提案: 

廠商自開工日起，每月月底估驗計價 1 次，並於每月

10 日前提送上月份估驗資料，並依工程會訂定之「公共工

程估驗付款作業程序」提出必要文件，以供估驗。機關接

續於 15 個工作天完成審核程序後，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

據，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 7 個工作天內付款。但實務

上發生監造單位審查時間過長與不確定，影響廠商權益，

建議於契約內約定監造單位審查所需工作天。 

長達營造有限公司總經理鄭中南現場口頭補充說明： 

向主席報告，在契約內已規定廠商提送估驗計價的時

程，亦有規定機關應於時間內完成審查並付款，但卻無規

範監造單位的審查時間，實務上因而難以掌控期程，爾後

是否可以在契約內規範監造審查期限，讓我們知道可以領

到款項的時間，以上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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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: 

請教鄭總經理，若監造單位審查的時間沒有規範於契

約內，一般會等多久時間？ 

長達營造有限公司總經理鄭中南： 

大約 2週。 

主席請廠商所承攬工程之相關機關代表工務局黃正工程司

俊豪回應： 

針對技術服務廠商審查的時間，已在公共工程技術服

務採購契約中約定監造廠商審查期限為 7 天，而機關審查

期限為 8 天，共計 15 天內完成審核程序後，通知廠商提出

請款單據。若監造單位審核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，這個缺

失在技術服務採購契約中是有罰則的，視契約訂定情形按

逾期天數給予罰款。另外，監造單位在審查過程如有遲延

，請廠商第一時間通知機關的業管單位，廠商於提出估驗

資料時會以副本知會機關，機關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去督導

，機關並不樂見監造單位有拖延的情形，倘若有此情形會

依規定辦理。 

主席： 

廠商會提出，表示有此情況產生，因此市府要有一定

的強制力去要求監造單位於期限內完成審核，若對得標廠

商之請款遲延無公平合理的解釋與處理，非常的不妥，請

工務局研究如何讓履約程序順暢。 

本府政風處詹處長政曇： 

主席、檢察官、廠商貴賓、各位同仁，辦理履順專案

座談的目的在提供一個平臺，市府與廠商履約過程中有任

何問題都可以提出，透過地檢署檢察官的協助，藉此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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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通清楚，如果會後仍有問題想瞭解，可以透過政風處電

子信箱連絡，政風處會將問題移請相關局處提供說明與回

覆，非常樂意為大家服務，謝謝。 

主席： 

履順專案座談會定期性與臺南地檢署合作，是希望能

為市府施政品質把關，也希望廠商能盡到責任如期如質履

約；當然不只廠商，甚至包括同仁於執行過程中可能遇到

關於溝通上的問題或壓力，也可以藉此座談會提出，期許

大家秉持市長的施政理念：「做的更好，過的更好」與「清

廉效率、公開透明」，以負責任態度去落實法律規定與程

序，最後，謝謝蔡檢察官、各位廠商與同仁。 

陸、散會(下午 4：00) 


